消防系统维护保养细则
建筑消防设施设备在经消防验收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即进入维护保养阶段，我公司将严格按照消防法规和有关国家规范标准对建筑消防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我公司与甲方制订维护保养细则，便于双方监督执行，其细则内容如下：
1、 维护计划
1、 每月至少到现场检查一次，检查和试验消防系统的下列功能：
（1） 查看值班人员对消防系统运行的日常记录表。
（2） 在控制室对报警主机等进行系统自检并记录自检结果，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3） 对消防控制中心的控制主机、联动控制器进行检查。
（4） 检查联动控制设备的控制及显示功能。
（5） 到现场抽查探测器指示灯的运行情况。
（6） 检查双电源、消防电源及配电是否正常。
2、 每月度进行一次抽检，试验消防系统的如下功能：
（1）用吹烟器试验探测器的动作及信号反馈情况，确保探测器报警功能正常。  
（2）模拟火灾信号，测试报警主机的响应速度及报警信息的准确性。    
（3）检查防火门等分隔设施的动作功能及信号反馈是否正常。  
（4）对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进行功能测试，保证在紧急情况下能正常启用。  
每次检查完毕后，我公司将向甲方提交详细维护报告，列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确保消防设施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3、 每季度、半年进行一次全面抽查及联动测试，试验消防系统的如下功能：
（1） 试验声光报警器的声、光报警功能。
（2） 消防广播的应急播报。
（3） 应急照明灯具的应急点亮功能
（4） 其他消防联动设备的联动情况。
4、 每年末在日常检查基础上，对整个消防系统进行全面的检测，对其各方面功能指标做出评价、总结。
2、 维护系统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CRT）
（1） 消防用电设备电源的自动切换装置，应进行3次切换试验，每次试验均应正常。
（2） 火灾报警控制器应按下列要求进行功能抽查试验：
（3） 实际安装量在5台一下者全部试验；6-10台者抽验5台；超过10台者按实际安装量30%-50%的比例抽检，且不应小于5台。试验时每个功能应重复1-2次，抽验控制器的基本功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4717中功能要求。
（4） 火灾探测器（包括手动报警按钮），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模拟火灾响应试验和故障报警抽检：实际安装量在100只以下者，抽检10只以上；超过100只按实际安装量5%-10%的比例抽检，且不少于10只。被抽检试验的探测器均应工作正常。
2、气体灭火系统
（1） 储气瓶外观，储气瓶压力状态，气体释放装置外观。
（2） 气体灭火控制器外观及运行状态。
（3） 喷嘴畅通情况。
（4） 气体灭火系统联动功能测试，以及防护区开口情况和防火阀关闭状态。
3、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1） 进行断电切换，检查备电情况。
（2） 检查灯具是否正常，标识是否损坏。
（3） 检查线路有无松动。
（4） 清洁疏散灯具。
4、消防广播通讯系统
消防应急广播设备的检验，应按实际安装量的10%-20%进行下列功能试验；
在消防控制室进行分区启动广播；
广播录放盘进行强制切换试验；
广播功率放大器控制功能及音量调节试验；
消防电话总机与设备间设置的消防电话分机进行1-3次通话试验。
上述功能应正常，语音应清晰。
5、防火门
测试活动是否正常；检查闭门器、顺序器、释放器是否损坏；手动开启和关闭的力矩是否正常；关闭后密封性是否完好。
6、室内消火栓系统
最不利点消火栓静水及动压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检查消防箱内配件（消防栓、水带、水枪）是否完整有效；
水源控制阀门的外观及启闭状态；
屋顶水箱进出水阀门的外观及启闭状态；
屋顶水箱外观、水位是否完好有效。
7、消防电源
测试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转换是否正常。
检查蓄电池外观、电压是否正常
8、 其他
（1） 及时解决委托方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2） 及时听取委托方对维护保养的评价，不断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3） 按《四川省消防条例》 《四川省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办法》进行巡检和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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